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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茲提述摩比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7月 26日的公佈（「該公佈」），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委任陳兆軍先生（「陳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本公司董事會有意澄清該公佈有關陳先生於本公司的股份權益的陳述應以下文取

代：

「於本公佈日期，陳先生於本公司 1,019,000股股份及可認購 2,100,000股本公司股

份的購股權中擁有個人權益，當中 1,500,000股購股權尚未歸屬（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陳先生

並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予披露的權益。」

除上述澄清外，該公佈內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摩比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胡翔

香港，2016年 7月 28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胡翔先生、廖東先生及陳兆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屈德乾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李天舒先生、張涵先生及李桂年先生。


